


197

培養我們的才幹

第 34 章

我們都有不同的才幹和能力

天父賜給我們每一個人特別的恩賜、才幹和能力。我們出生

時，就帶著這些恩賜、才幹和能力而來（見本書第2章）。

先知摩西是一位偉大的領袖，但他需要他的哥哥亞倫作他的

代言人（見出埃及記 4：14-16）。我們有些人是像摩西那樣

的領袖之才，有些人則像亞倫那樣能言善道。有些人能歌善

奏。有些人擅長運動，或精於手工。我們其他的才幹可能是

善體人意、有耐心、生性開朗，或有教導別人的能力。

● 你曾如何因別人的才幹而獲益？

我們應該運用並改進我們的才幹

● 我們要如何培養我們的才幹？

我們有責任培養自己被賦予的才幹。有時候，我們會以為自

己沒有什麼才幹，或者認為別人擁有的能力比我們多。有時

候，我們會因為害怕失敗或被人批評而不運用我們的才幹。

我們不應該隱藏自己的才幹，要好好運用才是。這樣，別人

才能看到我們的好行為而榮耀天父（見馬太福音5：16）。

要培養才幹就必須做到幾件事。第一，我們要先發掘自己有

哪些才幹。我們應該評估自己，找出我們的優點和能力。家

人和朋友都可以在這方面幫助我們。我們也應祈求天父幫助

我們了解自己有哪些才幹。

第二，我們必須願意花時間和精神去培養所尋求的才幹。

給教師：讓班員知道你關心他們每一個人的方法就是叫他們的名字。記得他們

的名字。有新班員參加時，把他們介紹給其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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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我們一定要相信天父會幫助我們，而且一定要對自己

有信心。

第四，為了培養才幹，我們必須學習必要的技能。我們可以

去上課，請教朋友，或閱讀相關書籍。

第五，我們必須練習運用我們的才幹。每一種才幹都需要下

功夫，努力去培養。要精通一項才幹是需要付出代價的。

第六，我們必須和別人分享我們的才幹。才幹越常運用，就

越發精進（見馬太福音25：29）。

如果我們祈禱並尋求主的協助，這些步驟就會變得更容易。

主希望我們培養才幹，所以祂會幫助我們。

儘管我們有缺點，但還是可以培養才幹

● 儘管我們有缺點，但我們還是可以用哪些方法來培養我們

的才幹？

由於我們是在墜落狀態中的凡人，所以我們都有缺點。在主

的幫助下，我們的缺點和墜落的狀態是可以克服的（見以帖

書12：27，37）。貝多芬在耳聾以後，創作出最偉大的作品。

以諾克服了言語遲鈍的問題，成了一位很有影響力的教師（見

摩西書6：26-47）。

有些傑出的運動員在成功地培養他們的才幹以前，克服了身體

上的障礙。雪麗．麥恩（Shelly Mann）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。

「她五歲時得了小兒痲痺症……她的父母每天帶她去游泳，希

望水可以幫助她把手臂抬起來，讓她可以再度使用雙手。當她

能靠自己的力氣把手伸出水面時，她高興地哭了。她下一個目

標是要游過池子的寬度，然後是長度，然後要來回游好幾趟。

她日復一日，不斷努力和練習，終於贏得一面〔奧運〕蝶式

金牌──這是所有泳式中最難的一種」（Marvin J. Ashton, in 
Conference Report, Apr. 1975, 127; or Ensign, May 1975, 8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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禧伯．郭會長也克服了許多缺點，並將它們一一轉變成自己

的才幹。他的座右銘是：「持之以恆就能化難為易；不是事

情的本質改變了，而是我們的能力增強了」（總會會長的教訓：

禧伯．郭，第 35頁）。

明智運用才幹，必蒙主的祝福

約瑟F.．斯密會長說過：「神的每位兒女都得到一些才幹，每

個人都要為有沒有明智運用這些才幹負完全的責任」（Gospel 
Doctrine, 5th ed. [1939], 370）。才幹是一種管家職務（在神

國度中的責任）。才幹的比喻告訴我們，只要我們盡忠職守，

就會被給予更大的責任。如果虧於職守，我們的管家職務最

後一定會被取走。（見馬太福音25：14-30。）

我們也從經文中得知，我們會按照自己的行為受審判（見馬

太福音 16：27）。培養並運用我們的才幹來造福他人，就是

在做好事。

我們明智運用才幹時，主就喜悅。如果我們為他人的益處和

建立祂在世上的國度而運用才幹，主必會祝福我們。我們獲

得的祝福包括為這世上的弟兄姊妹服務而得到的喜悅和愛。

我們也學習自制。如果我們想再次配稱與天父同住的話，這

些事情都是必要的。

● 有哪些人的例子說明才幹會因為明智地運用而被擴大？（想

一想你所認識的人，或者是經文或教會歷史上的人物。）

其他經文

● 聖經雅各書1：17（恩賜是神所賜的）

● 教約 46：8-11；提摩太前書 4：14（要尋求並培養恩賜）

● 哥林多後書12：9（軟弱的會被造成堅強）

● 啟示錄 20：13；尼腓一書15：33；教約 19：3（按照我們

的行為受審判）

● 希伯來書13：21（展現好行為）




